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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赛道参赛规则要点
一、职教赛道
职教赛道是为职业院校学生专门开辟的赛道，分为创意组和创业组：
1. 创意组参赛申报人须为团队实际负责人，参赛对象为我校全日制在校学生。
参赛项目具有较好的创意和较为成型的产品原型、服务模式或针对生产加工工艺进行创新的改良技术。在2026年国赛通知发布（以下时间均包含当日）前尚未完成工商登记注册。
2. 创业组参赛申报人为企业法人代表，须为我校全日制在校学生或毕业5年内的毕业生（2021年之后毕业）。
参赛项目在2026年4月30日前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，且公司注册年限不超过5年（具体注册时间要求以2026年国赛通知为准）。企业法人在国赛通知发布之日后进行变更的不予认可。已完成工商登记注册参赛项目的股权结构中，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 10%，参赛团队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 1/3。。
学校教师科技成果转化的项目一般不能参加创意组（科技成果的完成人、所有人中有参赛申报人的除外），只能参加创业组。
二、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
参加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赛道的项目，须为参加“青年红色筑梦之旅”活动的项目。根据项目性质和特点，分为公益组、创意组、创业组。
1.公益组
（1）参赛项目不以营利为目标，积极弘扬公益精神，在公益服务领域具有较好的创意、产品或服务模式的创业计划和实践。
（2）参赛申报主体为独立的公益项目或社会组织，注册或未注册成立公益机构（或社会组织）的项目均可参赛。
2.创意组
（1）参赛项目基于专业和学科背景或相关资源，解决农业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，助力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，推动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同发展。
（2）参赛项目在大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尚未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。
3.创业组
（1）参赛项目以商业手段解决农业农村和城乡社区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、助力乡村振兴和社区治理，实现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共同发展，推动共同富裕。
（2）参赛项目在大赛通知下发之日前已完成工商等各类登记注册，学生须为法定代表人。项目的股权结构中，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股权不得少于10%，参赛成员股权合计不得少于1/3。

